
一烈協
助
。

其
位
於
喜
士
定
街
與
蘭
非
街 

的
金
思 

蹄
餐
磨
，
及
普
利
奥
街
二
二0
號
的
*
菲
食 

品
公
司
，
共
僱
用
兩
"
餘
工
人
。

黄
氏
代
十
年
前
並
成
立
」
童
軍
團
，

一  

再
給
予
支
助
，
死
後
遣
夫
人
及
四
父
。

:
兩
賊
械
劫
閥
市
銀
仃
 

二一4
訊
)
本
埠
丹9
街
九
八
六
號   

#6
曲 

斯
高
沟
銀
行
分
行
，於 

hk
日
下
午
一
時
遭•兩 

名
匪
徒
搶
劫
二
仟
元
。

匪
徒
后
川
手
槍
搶
劫
，
他
們
均
戴
帽
， 

以
覆
巾
蝶
面
，
身
穿
弦
雨
衣
- 

1Vi
•-■.'.
兩
容
漁
健
在
搶
劫
後
即
分
道M
逃
" 

加
東
風
災
頂
失
慘
重
 

各
地
電
力
供
應
中
斷
 

(
都
朗
度
加
拿
、社̂

)
加
朿
安n

lll 

省
於
遮
*
瀆
受 

!:*速
匕
十 

111 
的
暴
風
雨
襄
華 

，
損
失
慘
重
。

坎
問
頓
埠
風
速
猛
烈
，
各
建
築
物
無
戶 

破
裂
，
廣
借
招
牌
吹
落
街
上
，
樹
木
倒
塌
壓 

毀
車
輛
，
全
市
大
部
份
街
灯
均
熄
滅■ 

由
於
猛
烈
暴
風
雨

fnl
西
队
要
，
使
縦
温 

直
線
上
界
，
温
所
地
區
升
至
六
十
四
度
，
而 

部
朗
度
亦
高
速
六
十
一
度
。

而
該
塲
暴
跳
雨
時
速
逐
漸
减
弱
後
，
或 

温
亦

Kfl
之
降
達
二
，
三
十
度
。

倫
敦
，
聖
湯
馬
斯
，
跌
森
堡 
道
却
斯 

特
，
拿
維
奇
，
温
所
及
杏
森
地
腐
之
山
力
供 

應
，
均
吿
中
断
•

兩
間
公
寓
發
生
火
警
 

兩
名
婦
人
均
被
燒
傷
 

(
二
埠
訊
)
此
間
一
間
公
寓
發
生
火
災 

，
一
名
，
婦
被
燒
塲
，
送
人
皇
家
靜
倫e

亞 

醫
院
治
療
，
信
况
好
轉
。

據
消
防
隊
渡
言
人
菲
修
，
布
第
八
街
六 

二
一
號
戴
逢
秀
公
寓
發
生
火
災
時
，
奮
勇
將 

詹
森
老
太
太
救
出
。

詹
森
太
太st

一
如
婦
，
在
火
災
時
被
煙 

火
灼
傷
■

她
所
住
套
房
損
失
達
六
千
方
百
元
。 

另
第
六
街
一
九
三0
號 
一 
公
寓
亦
發
生 

一
火
災
，
一 
名
婦
人
懷
特
瞰
太
太
受
傷
，
經
旦 

家
哥
倫
厅
亞
留
院
将
治
後
已
出
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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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釋
族
美
犯
成
人
:

向
痴
會$

 
消
息
：若
將
繼
續
履
行
供
給
 

過
答
冊
 *
 軍
機
愿
國
 

-■■■■ 
印
度
軍
饗
約
，
但
須
密
晶
顧
視
，
即
便 

4

2

連
闻
価
书
也
恒
一
印
巴
戰
爭
，亦
不
受
冨
，
幷
謂
..
在
同
極

否

决

售

合

國

朿

爭

無

策

芋
七
嫄

S

--•
证
不
毎
不
于
塗
，费

?■*
一公，制

IT'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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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■篤

顎

.#1. 虚
也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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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=
「

擎
」

.(
香
鹿
潞
務
価
電
)
中
國r
已
釋
放
兩
，餘
監
視
條
件
之h
，
如
巴
基
»
坦
要
冋
英
國
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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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
戰

序

幕

 

一<
:
(
加
丽
咨
答
十
四
旧
景
濯
蒲
 

■<>演
   

-,m
渡

用
"
君
人
減
承
：面
軍
幽
兵
隊
今
日
發
射 

美
1

 穩
   

1

 
漆
 1
"

嚼

 ®

爲

 1

1

 卷
薄
i

乎
計
副
考
達
 

^
i
i
i
^
^
i
i
^
l
i
^

。
，據
達
卡
城
發
出
消
息
：
達
卡
會
戰
已
經
開
始"
印
炮
隊»
襲
政
府
樓
宇
及
城
內
其
他 

王
不
妬
用
肥*
  

«ssinnileil

  
B-%

辭
？

携
同
家 

卷
逃
至
洲
協
次
派
館
紅
汗
字
虐
總
郴
冲
立
區
避
難
，
日
有
六
十
五

",A 獲
收
避9
■

、

二
東
西
柏
砲
簽
釘
協
議
:

一s-

S

I0T

位
美
國A
，
电
品
漢
査
狒
杜
青
布
利
安
哈
巴
•
購
買
軍
械
，
产
可
随
時
供
應
，
但
近
多
年
來 

"
從
羅
週
膺
由
歩
行
出
情
•
進
入
香
港
，
轉

，
英
國
已
不
是
巴
國
軍
械
的
經
常
供
應
者
。 

程
返
美
。

]a
爲
闫
傍
年
輝
放
羅
馬
天
主
教
占 

:
又
據
洛
瓦
平
第
酒
息
：
巴
基
斯
坦.時
報 

土
華
斯
:
教
後
•
警
批
曾
被
囚
禁
的
美
籍
 
曾
指
責
英
國
翼
械
絆
備
順
續
供
給
印
度
，
實 

犯
、
獲Y

導
   

e

、

".;.-爲
對
巴
基
斯
坦
而
敵
意
行
動
。 

’
據
新
華   

-6:
毒

.
；确
冲
四
十
三
歲
，

美
國
官
方
採
取
中
立
態
度
，
但
公
開
指 

於 
一 
九
伍
二
评
遡
中
時

ra 
偕
同7

十
一.歲
的
：
貴
印
度
.，
現
已
實
行
斷
絕
軍
事
援
助
作
就
的 

約
翰
當
尼
为
海
碌
久
仲H
凍
里
顧
空
被
理
堂
方
。
，
/ 

落
後
被
傾•，械S1

爲庚一8
中
央
情
報
局
特
務
」：
目
珍
曰
歐

L.-'t

乍
我
 

員
二
九
五
0

*..
斬
判
佛
社
廿
年■

，
當
尼
."
话
隶
木
可
工
界
不
單
.
一

:■. 

終
身
監
，
最
近
證
i

訪
後
.•
減I

年
'
一
入
西
貢
美
聯
冠
電
)
在
罢
軍
戰
鬥
機
羣 

藍
"

， 
::-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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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
一 

、:
 
一
及
直
升
機
隊
掩
護
之
卜
，
越
由
曾
派
大
軍_< 

哈
巴
女
士
.
始
一
九
六
八
年
八
月
忆
「
F
A
,

深
入
柬
浦
寨
申
部
發
動
攻
勢
，
目
的 

、左
襲
擊
前
線
的
北
越
軍
總
部   

>
 直
至
傍
晚
，

南
越16

分
三
路
出
擊
，
已
『
建
匕
十
伍
.万
里 

二
九
六
九
年
自
殺?
 

橡
樹
園
地
匾
旳
南
部
邊
緣
，
但
沿
途
未
見
有 

佛
杜
及
哈
巴
女
士
疗
由
海
福
檢
查
站
轉 
4
户^
®

，
—

：
二
:
二
J
5
H
• 

坐
直
升
機
毛
九 
I.

   

際
機
場
，
乘
美
國
軍
用
丁
匿
臣
同
意
美
元
貶
値
 

機
囘
國
。
：
工

丁

入

安

格
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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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痴"

，

当
書
添
薄
而
政
府
上
避
 

日
跃

A:--
十
字
能
考

-31
知
布
』
此
等

B
乘
麥
拉
連
遊
船
用
入
廣
東
省
領
海
被
拘
捕 

，
哈
巴
a
士
承
霆

WH
誤
，
但
紫
拉
連
則
反
振

知
照
，.
耍
盡

審
査
，
行
爲
惡
劣
一

*
 留
心
保
証
此.
官
員
的
安
全
，
:

一.『.
：印
度
國
防
部
長
舎
日
两
國
會
報
吿
，
謂 

蜜
希
篁
盜
布
醐
抽
&
*

年

才

-|-手

( 
柏
林
美
聯 
*:電
) e
西
柏
林
已
簽
訂 

二
度

'v*
.  ̂通一*

圍W
  

6

■

  

1:
使
東
西
柏
林
人
一 

一
民

*-:得
水
夂
性
互
俎&
間
機
會
。

， 

西

16
大 
ffitr
苗
勸
及
*
a
 秘
書
俺
高
芯 

(
特
目*
年
二
一.月
起n

BU/
野
成
項
問
題
進
行
商 

討
；
經I*

八
個
多
月
後
終8!協

議6 
.
/
」 

5̂
^

松
林
間
鹿
的
分 X
 避
？
並
紡
促
使
美a:，

英 

或
，
法
痴
與
養
聯
四
强 

*■柏
林
間
相
簽
訂
妙

闽

嘉

计

一

成

。

一 

深

冊

举

声
£

':../.;

巴
墓
斯
坦
東
線
戰
埸
司
今
官
尼
薩
将
軍
，

.
遣
這
 

♦|•母
遜
冲
至
謳
後
分
卒
爲
正
为
但
继 

東

籍

境

遂

，

.-.X
屬
巨
一
專
軍
，注
第
 

下

看

漸

油

喪

0-
不
；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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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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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
修
福
合
國
加
拿
天
社
施

-V:
聯
國
安
理
會
致 

一一"
力.
結
如
印
藤
戰
喪X

B7
爲
蘇
、聯
行
配
幟
限
直

現
照
所
知
在
审M
，
fy
有
其
他
由
位
護 
總
統
匿
臣
與
法■
統
施
比
杜 

日
在
此
間
繼 

國
人
被
施
崇
，
包
【
一
九
六
五
旬%
月
在
東 
續
第 

-..日
高
峰
會
議
，
同
意
實
行
要
將
美
元 

京
灣
駕
機
被
擊
落,
美
空
草
飛
一
仃
員
菲
立
史
貶
値
，A
重
訂
其
他
國
家
的
幣
値
，
to求
達 

密
夫
、及
二
加
惹
廿
年
八
月
绢
機
侵
入
廣
西 

成
調
整
西
方
世
界
貨
幣
雁
率
的
目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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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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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 
—通

領
空
被
墜
落   

-,••1
漑
對
飛
行
員
羅
抜
夫
栋
。 

-"".
  爲
案
法
.兩
總
總
於
制
束
兩
日
會
議
，
發
表 

英
虐啓一|

•
械
給
印
度
 

聯
件
文
鱼
?
表
示
同
意
探
取
各
極
必
須
的
步 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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驟

-»從
速
解
决
國
療
金
融
危
機
，
并
與
各
國 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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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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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产
痴
"
.
透
毎
美
元
感
隽
重
訂
其
他
幣
値
， 

蠢

警

U
如
萩
外
長
箭
弟
咋 
以
蛇
我
調
整
視
率
。

、

••
麟
和
文
断

■*.
 ■ 
表
示
同
意
採
取
各 w
 必
須
的
歩

後
協
約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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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 

(
而
德
秘
書
長
固
爾 *
東
德
秘
書
長
髙
赫

巴
W

指
爲
敵
遥
行
動

，.
今B
才
斤
設
法 

1.:
企
圖
達
成
詞
意
停
戰
的
一 

一
方
匹5
但
巴
艰
师
珀
冢@
意
大
利
液
日
本
昨 

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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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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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中
國
大
使
黄
華
則
提
議
今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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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三
時 

*-一一復
會
口
以
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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梵
貫
另
行
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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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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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題
今
討
論
國
際
局
勢
 

畫
懒
訂
國
際
金
融

0

:
一
與
鲨
魚
搏
目
終
自
由

郵
寄
每
月 

,-<一
元
七
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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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
每
•，季
八
元
二
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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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元
五
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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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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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
(
香
港
美
須
竟
電
)
兩
名
靑
年
由
中
國 

大
墜
遊
叫
逃
城 

8-.-■
避
中

,'-.如
屮
-
靑
払
鄭 

一
可
歪
.(
凝
音
.)
强
琳
無
攻
擊
，
左
腿
被
咬
哧 

(
，
流
血
如
注
一
，一
立
即
向
前
之
另
一
青
年
叫
喊 

如
爸
(
祐
人
在
二
暮
和
上
休
息
三
十
小
時
後

/

，(•
亞
痴
爾
藜
曾
美
聯
社
電.
》弟
國
通
統
匿
臣8一

法
傲
總
統
龐
比
杜
於
昨
日
在
此
間
會
甯 

•悠
.门
同
意
主
一
張
重
範
礙
訂
國
隐
金
融
制
度J.

二
二.
/
^

美
法
叫
國
總
命
在
此
間
舉
行
石
小
時
會
讓
，
兩
國
財
政
部
長
亦
分
别
商
討
特
別
金
融
間 

英
國
財
政
部
讀
康
納
萊
在
記
者
曾
中
表
示
，
他
希
重
匿
臣
總
爪
與A

盟
國
元
苜
舉
行
- 

連
串
會
議
後
，
對
幡
駐
金
融
制
阶
問
題
形
得
適
雋
解
决
。

而
帙
河
強
斯
『t
一
争
賛9

，三
票
反
箕
，
二 

痴
英
法
兩
國
棄
權8
但
爲
蘇
聊
否
决
權
所
阻
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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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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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
冰

島

宣

他

嶺

交

1̂ 二
一

，
終
於
傷
勢
好
轉 
■-:»
逃
抵
香
港
。

「該
兩
靑
年
注
中
國
大
陸
無
數
人
民
逃
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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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京
黛
亜
社
砲5
和
殿
昨
宣
佈
與
冰.

香
港
貿
易
轉
移
東
歐
 

一
、一
香
港
台
衆
蛇
電-
香 «
貿
易
發
展
委 

員
會
指
出
，
由
於
美
國
， 

Jm
拿
大
及
英
國 >
一 

間
的
經
濟 

IS
爭 

迫
使
香
港
轉
向
東
歐
國
察

冲
正
代
建
父
立
孙
交
關.辱

，據
如
鄙
価
稱
..

，
康
助
萊
報
吿
可
匿
臣
興
龐
上
杜
在
昨
 

日
的
私
人
性
自
議
收
。
利
用
大
部
吩
時
間
商 

討
金
融
問
題
，
匿
食
於
今
年
八
月
宣
佈
期
經 

1E

政
策
後
?
曾
引
起
世
界
金
融
危a
:

售
于

扌

「香
港

Z.
二
人
，
據
統
計
游
泳
逃
亡
者
大
多
爲 

:

多

.
，弍
拾
餘
歲
的
靑
年
。住
計
由
一
月
至
十
月
。共

零
售
每
份
二■
鼻

送
承
：

…
雙
方
代
表
兩
應
耐 

書

!

土

：

換

节

約

。■
第  

1

 二
國 1

 置
医
 

加
八
 

低
温
成
廿
八
一
。

。

- 

-
份
逃
亡
番
因
案
起
冰
凍
一
一

二
一1

•育
「
應
八
下
五
百
不
困
撅
香
港
，
其
中
有
部

一及
中
共
海

".V:;.
•"-■m

.::'::一

外
國
政
府
之
黃
金
價
格
每
安
士
三

4 -
五
元
。 

匿
臣
總
統
的
新
聞
秘
書
齊
格
勒
指
出
，

一 
防
軍
的
搜
査
，®
屍
海
如
。 

:

丄

年

春

断

已

消

弭

一 
增
進
貿
易
。

；

思

不

相

信

中

國

武

裝

干

普

巴

貿
易
發
展
委
員
會
表
示
，
該
會
已
在
加 

朿
都
朗
度
成
立
一 
辦
事
處
，，同
意
在
不
久
婚 

在
歐.洲
各
城
市
成
依
四
個
以
上
的
辦
事
處
。 

香

18 貿
易
發
展
委
員
會
正
在
實
施
一
九
七
二 

年
及
七
三
年
貿
易
促
進
計
劃
，
包
括
三
月
在 

西
徳
舉
行
的
展
覽
曾
， ̂

加
南
斯
奴
夫
國
際

美
法
兩
國
元
腐
雑
涅
於
今
日
在
此
間
舉
行
一 

小
時
半
之
痙
外
禽
宣
，
將
商
討
各
項
關
鍵
問 

題
，
增
進
两
國
間
田
瞭
解
。

康
納
歌
変
示   

11:
千
個
冨
强
之
非
失
產
國 

3
財
政
部
这 

*?- 
將
理
一 
週
內
在
讃
盛
頓
繼
續

■
(

新
徳
里
加
拿
大
祀
备)
此
時
印
度
外9
人
印
度
領
土
的
交
诵
孔
道
，
現
正
在
冰
結
時
亡
一 

交
部
發
封
人
昨
曾
報
吿
有
關
發
覺
中
國
通
隊I

期
.
至
少
於
冬
衡
知
偶
月
号
，亦
將
繼
續
如
( 

《調
動
的
情.况
，
謂
此
植
軍
事
上
的
調
動
，

「彼
眩
回
的
表
示
中
國
典
四
基
斯
坦
在
政
如
上
宀;

一
是
據
也
虐
財
透
社
經
吿
工
一
敬
収
坦

，
南
團
谯
「
致
，
但
隨
後
二
.

相g
三
在
断
報
丄
估
計
軍
隊

.而
報
吿
一
瓦
那
未
能
肯
一

S
f

anci
耳

麻

騙

？

抑
或
是
「一
樋
事
遍
。
三
二
：

二

贏

盒

架

大

惠

3

船
會
咋
决

-- 
議
員
，
区
丑
一
人
卧 

，S
U
 V

外
交
部
發
言
入
對
記
者
微
帚
稱
一
；
我
們
不
定
侑
懲

IT-
我
份
無
檀
駐
塞
麻
聯
食
國
和
平
軍. 

B
情
况
而
進
行 

可
是
印
度
相
信
中
國
干
涉 
但

1

Y
 

酸

岁

.
■
無
事
：

？
"
:
■
?

,， .，印
度 
一

總
理
紺
新
內
閣

⑺
內
，亦
断
繼
績
如

7

此 
？
宀」一」

」

(
一■
卡
拉
美
聯
社
電
)
土
耳
其
總
理
伊 

利.已
另
桂
成
寿
氏
府
，
他
於
同
時
表
示
，
士 

耳
其
之
政
治
危
機
已
消
除
。

Q

 

-:";1

・ 

.■.■1...'.

商
討
歸
融
制
題
。' 

匿
臣
總
統
曾
針
明
年
二
月
訪
間"

驶
問
粵
，
仍一 

%
。
「
；；>;

;
」s
"
c
3
Q
 

1
 

a
 

..:
”
a

;

j

七： 
-I

• i
B
c
 

1

、
春
季
展
覽
會
作
市
埸
調
査
，
四
月
分
加
捷
克

制
未
完
駄
二

官
員
役 

塞
禹
句

,

伊
用
命
理
已
組
織
亡
爲
數
一
一
十
五
人
之 

新
内
閣
，
其
中
十
四
人
爲
主
要
政
黨
之
國
會

展
財
會
及
六
自
洋
波
闌
參
to國
際
展
覽
會
。 

加
警
破
獲
最
大
毒
案

印
巴
危
霄
•
朿
苗
鹿
局
勢
及
歐
洲
安
不
會
議 

問
題
加
於
說
明
及/
討
。

仅
知
識
中
堅
政
治

匿
臣
瞰
在
月
訪
華
前
，
再
與
英
國
首 

^
 出
麻
藥
六
百
餘
磅

豪2 、-

相
需
夫,
，.■
德
總
理
布
蘭
特，

0:

本
首
相
佐

國
代
表
及
前
駐
倫
敦

§

(
紅
鹿
加
拿
大
社
電
-
加
拿
大
騎
警
針 

籐
業
作
及
意
大
利
總
理
舉
行 
一
連
串
私
人
性
.
已
破
獲
二
宗
北
美
洲
最
次
之
毒
品
案 
感
傻

,/」
假
値
三
百
阪
元
之
六
百
欧
大.麻
菊
，
七
名
美 

國
人
被
捕
。
他
們
將
於
弍
十
日
受
審
。

—1,

大
便
貝
湘
肯
，

被
指
儉
爲
新
任
外
曇
。一 

:

伊
利   

■■m<理
淤
三
基
粗
口
頂
公
E

歟
彈 

i
i
i

—
—R

i
 

土
在
過
去
均
認
貝
中
國
不
；
丁
九
七
二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爲
止
。和
平
軍
三.

會<
上
三1
三
'';-.」--1: 

^liBsl^k

.'.

--V?

.":
必
以:"

上
，
；
二

.--
-?-,
---;--*

77』

?

:
—

“！■

一
‘帝

役

许

教

會

倫

別

收

師

」
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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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ST  

8®
?】—一

:
{
如
省
招
彼
汗
埠
訓)
昨
於
十
一 
月
卅
一
，̂
^

雲
高
華
|

學

2

達

一

雲
 

戯

 

院

導

黃
 

君
 

生

黄
亨
利
爲
救 

1lt
軍
之
制
塔
， 

一
黄
氏
癌
禮
將
於
明
日
舉
行
， 

届
時
童
軍
"
隊
將
抨
任
忠
貞 

守
衛
任
務
。

黄
氏
生
前
爲
該
童
子
隊 

的
支
物
人
。

找
斯
利
以
往
屢
次
讃
揚

爲

救
 
黄
氏
的
熱0
協   

to，
他
曾
數 

世
 
次
提
供
救 
lit 
用
食
物
及
咖̂
: 

剝
 

黄
氏
一 
位
生
前
好
友
我 

覇
 
雷
吉
表
示
，
黄
氏
雖
然
支
持 

避
目
前
之
省
政
府
，
但
他
對
其 

塔
 
他
政   

M
及
各
教
會
，
均
干
熱

——T^r}

五
拾
議
華
裔
而
人
慈
衛
 

，
木
埠
金
馬
蹄
璇
廳
及
梅
菲
食
品
公
司
衛
事 

長
黄
亨
利
(
譯
音
)
，
又
名
黄
國
明
，
於
週 

未3
因
腦
充
血
逝 

fit.
   
，

、本
埠
救
世
單
及
貰
實
人
拉
斯
利
竹
讚
鲁

加
拿
大
今
年
未
受
到
 

香
港
感
冒
病
症
襲
擊
 

一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
)
巾
央
衛
生
部 

表
示
，
今
年
度
加
拿
大
企
國
应
未
受
到
香
港 

流
行
性
感
冒
之
傳
染
。

衛
生
部
流
行
性
細
菌
組
組
長
戴
維
斯
指 

出
，
《
年
內
許
多
加
拿
大
人
均
患
感
冒
，
但 

無
A
感
染
香
港
流
行
性
感
冒•病
菌
。

戴
維
斯
表
示
，
一
九
六
八
年
及
六
九
年 

加
拿
大
曾
受
到
該
型
感
冒
病
菌
襲
娯
，
而
核 

型
病
茵
通
常
兩
三
年
循
環
一
次
，
但
目
前
似 

乎
幷
無
襲
擊
的
跡
象
，

據
専
家
研
究
結
果
，
每
隔
十
年
香
港
將 

產
生 
一 
種
窘
感
冒
病
菌
。

加
拿
大
感
冒
病
菌
蔓
延
時
期
通
常
在
美 

國
之
後
，
爲
十
二
月
或
一
月
初
。

女
假
冒
信
用
卡
號
碼
 

拍
長
途
電
話
至
紐
約
 

(
西
雲
哥
華
初
)
一
名
紐
約
十
八
歲
少 

女
巴
羅
納
因
冒
用
信
用
卡
打
長
途
電
話
已
被 

拘
至
卑
詩
省
法
院
。

■

革
密
法
官
指
出
，
巴
羅
納
曾
于
九
月
寸 

三
，
山
亞
格
利
街
二
零
九
六
號
打
長
途
悟
話 

至
紐
約
市
，
欺
騙
電
話
饯
工
一
元
伍
亳
，
因 

而
罪
名
成
立
。

丄

，
但
命
令
她

華
茲
広
官
一

返
囘
记
中
。

巴
羅
納
因
虚
設
佰E

卡
號
碼
被
査

!!1
， 

向
法
院
控
訴
。

錦
礒
獅
子
大
厦
火
警
 

看
更
人
幸
被
人
效
出
 

(
錦
碌
埠
訊
)
錦
碌
坤
獅
子
大
陵
於
週 

末
凌
ti被
大
火
燒
燉
，
此
爲
知
碌
埠
地
版
今 

年
度
發
生
的
第
七
次
大
火
。

舷
次
大
火
損
失
達
十
萬
元
，
便
骸
地
今 

年
度

1M
火
災
的
損
失
總
額
连
一
百
萬
元
。 

獅
子
大
厦
發
生
火
災
時
，
居
民
戴
爾
曾 

搶
救
匕
十
強
的
育
守
"
林
徳/
脫
險
。 

戴
倘
與
兩
位
朋
友
準
備
出
姓 
喝
咖
啡
時 

，
發
現
半
里
外
之
獅
子
大
圆
發
生
火
災
，①
 

即
向
消
防
局
報
吿
。

他
的
幷
以
冰
塊
擲
打
二
懐
的
憲1
，@
 

圖
發
現
及
通
知
內
部
是
否
有
人
，

IH 無
反
應 

，
因
而
踢
開
大
門
救   

■♦-',林
徳
赛
。

一 

前
卑
詩
省
總
督
逝
世
 

心
病
突
發
享
壽
八
十
 

、
工
訊
)

<5

卑
詩
省
總
督
法
蘭
克
羅
期 

已
於
週
末
逝
也
享
壽
八
十
歲
。

羅
斯K

心
臓
病
突
發
，
經
家
人
送
往
屮 

央
醫
戒
急
救
余
屮
，
不
大
死
亡
。

他
臨
死
時
，
他
有
其
妻
子
井
利
斯
及
一 

名
私
人
司
機
在
旁
。

羅
斯
於
週
代
上
午
十
時.五
十.五
分
抵
述 

出
喘
处
，
才
正
式
宣
佈
死
亡
。

據
其
家
屬
發
言
人
表
示
，
羅
期
的
塞
禮 

定
今R
下
午
三
時
在
克
利
斯
達
利
昊
老
會
教 

堂
梁
行
。

當
晩
曾
由
羅
斩
的
繼
子
，
屮
央
司
法
部 

&
陶
納
從
奥
太
瓦
程
至
霎
高
華
土
持
命
别
儀

^
一̂
"
*
"
^
^
^

世逝家善慈裔華


